
國立高雄師範大學
選送114年度學生出國研修說明會

實體會議和線上meeting同步進行 https://meet.google.com/okg-
oand-dsr

11月18日（週一）中午12時10分 和平校區行政大樓10樓國際會議室



議程表：

時 間 行 程

12：00～12：10 報到

12：10～12：20
國際處處長鍾鎮城開場說明
國合組許惇偉組長說明
國發組陳柏伩組長說明

12：40～12：50 業務單位說明：國際處

12：50～13：30 交換生心得分享



說明會

壹、出國研修申請

貳、教育部學海計畫介紹

叁、出國交換學生心得分享

肆、Q&A



壹、出國研修申請



一、申請資格及條件
依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選送學生出國研修審查要點

申請資格：

• 本校學士班及碩、博士班在學學生，休學生和延畢生不得申請，
不含選修生及領受臺灣獎學金之外國生。

• 進修學院在職專班學生得提出申請，但不得申請任何獎助。

• 手冊下載連結：
https://oia.nknu.edu.tw/Page.aspx?PN=4&PClass=00



繼前頁

申請獎助條件：

• 申請時之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為全班前50%，操行成績80分以上。

• 語言能力：相當英檢中級，請參照本校外國語言標準暨成績對
照表）並符合欲申請校之語言能力標準。

• 申請赴大陸地區研修交換者，毋須檢附語言能力證明。



二、申請文件

□6.學生證影本

□7.國民身分證影本

□8.語文能力之證明文件(2年內為原則)

□9.中文推薦函1份

□10.戶口名簿及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
戶證明(申請惜珠必附、飛颺免附)

□1.申請表(表1)

□2.中文讀書計畫書(表2)

□3.其他輔助審查文件(表3)

□4.中文自傳

□5.歷年有排名中文成績單

113年12月15日前檢具下列表件向各系所提出申請：



三、申請交換學校

姊妹校：由學校出具推薦函，不保證一定可取得入學許可。

非姊妹校：自行申請



四、其他注意事項

依據姊妹校合作協議書及本校學則規定:

1.大學部學生：對方學校免收學費者，需繳納本校全
額學雜費；對方學校收學費者，需繳交本校雜費。

2.研究生須繳交學雜費基。



繼前頁

3.申請姊妹校由學校發送推薦函，其餘申請表件自行
填寫，出國手續自行辦理。

4.學生通過校內甄選後，每年2月底前學校將申請計
畫(含學生名單)提交教育部審查，教育部核定學海計
畫補助款，校內再召開會議確定補助學生出國經費額
度。



貳、教育部學海計畫介紹



一、依據：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
專業實習補助要點

二、目的：教育部（以下簡稱本部）為鼓勵國內公私立大專校
院選送在校成績優異學生赴國外大專校院研修或企業、機
構實習，全面擴展國內具發展潛力年輕學子參與國際交流
與合作活動之機會，以期培養具有國際視野及實務經驗之
專業人才。



學海計畫四種補助類型：

一、學海飛颺：選送優秀學生赴國外大專校院參考名冊之學校（不包
括大陸及港、澳）修讀學分（無上限規定）。

二、學海惜珠：選送勵學優秀學生赴登載於本部網站之外國大學校院
參考名冊之學校（不包括大陸及港、澳）修讀學分（無上限規
定） 。

三、學海築夢：選送學生赴非新南向國家企業、機構進行職場實習
（不包括大陸及港、澳）。

四、新南向學海築夢：選送學生赴新南向國家具發展潛力之企業、機
構進行職場實習（不包括大陸及港、澳）。



學海計畫補助對象：

一、具中華民國國籍，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，並於薦送
學校同一教育階段就讀一學期以上之在學學生，不包
括國內及境外在職專班生。

二、申請學海惜珠者，應有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
認定之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、特殊境遇家庭扶助、
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、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、
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及及同一戶籍內具
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補助資格。



學海飛颺、學海惜珠～選送優秀學生出國研修重點說明：

1.獎助年限：研修期程以1學期（季）或1學年為原則，例如112

年10月16日至113年10月15日止（365天）。

2.研修類型：務必修讀學分和取得成績單(不含語言課程)

3.截止日期：112年12月31日向系所提出申請

4.出國期限：大部分學生在113年秋季出國，最慢114年10月31日
前啟程出國，逾期未出國視為放棄



學海飛颺、學海惜珠～選送優秀學生出國研修重點說明：

5.計畫獎助標準：是部分補助、不是全額補助

學海飛颺：由教育部核定學校補助金額，學校再依學生人數分配
至個人，每個人補助5萬~30萬元；學海惜珠由教育部直接核定個
人補助金額

6.獎助項目：可包含學費、來回機票及生活費

114年度獎學金教育部核定後學校會召開委員會審查，114年6月
會通知所有學海飛颺錄取學生



經費補助用途與額度

★補助生活費：生活費計算依據「公費留學生請領公費

項目及支給數額一覽表」按研修天數計算

★補助機票費：一趟國際段來、回標準經濟艙價實報

實銷
也就是說，每人實際獲補助額度，得包括一張國際來回
經濟艙機票款、國外學費及生活費等項目。
若經濟艙機票款、國外學費及生活費加總少於獎學金，
則以實際經濟艙機票款、國外學費及生活費加總補助。



本校113年度「學海飛颺」計畫獎助標準：



申請學海惜珠：

• 申請者應檢附赴國外研修計畫書約1000字至1500字
（包括個人自傳、赴國外研修之目標及計畫、預期
出國研修課程及目前學習之相關性、未來展望）、
學業成績單、外國語言能力證明等資料。

• 以中低收入相關補助資格申請者，除上述資料外，
並應檢附中低收入相關補助證明及戶口名簿影本
（註明與正本相符並親筆簽名）或本部認可之相關
戶內人口證明文件。



申請學海惜珠：

•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資格如因出國研修或實習，致
不符最近一年居住國內超過183日之規定，返國請向
國際處報到以協助通報相關單位，避免權益喪失。



注意事項—學海飛颺、學海惜珠

• 選送生於申請書所提擬赴國外研修之國別、學校得轉換一
次為限、但研修領域不得變更。

• 如自行任意變更、違反規定、或執行不實者，喪失受補助
資格，本校將停止發給各項補助款，並依規定追償已領取
補助款繳還教育部。

• 選送生不得同時領取我國政府提供之其他出國補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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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學海各計畫同一申請人，同一教育階段，以補助一次為
限。

• 教育部鼓勵選送新住民(臺灣地區人民之配偶為外國人、
無國籍人、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、澳門居民)子女、原住
民生及勵學優秀生赴國外研修或實習。

• 選送生活動紀錄(如心得報告、製作活動參與短片、簡報
或問卷調查表)，皆無償授權教育部為業務推動使用，教
育部將擇優分享於網站。選送生並應出席教育部相關留
學宣導活動之經驗分享座談會，進行國外研修或實習經
驗分享。



繼前頁

• 學生所登錄及繳交之文件，如有虛偽不實或不合申請資格條
件情事，薦送學校應將全額獎助款繳還教育部。

• 選送生得依「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作業要點」申
貸海外研修費，但不含生活費與機票費。

• 選送生應於確定出國研修前，與本校簽訂行政契約書，如未
簽訂，則無法領取補助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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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在國外就讀期間未滿1學期(學季)，不得領取本補助款，已
領取者應全數償還，由薦送學校依行政契約書規定負責追
償已領補助款，並繳還教育部

• 於赴國外大專校院研修期間，應保有薦送學校學籍（未休
學），且在國外不得辦理休學；研修結束後，應向原薦送
學校報到。違反上開規定者，由薦送學校依行政契約書規
定負責追償全數補助款，並繳還教育部。



學海築夢、新南向學海築夢

• 學海築夢：選送學生赴非新南向國家企業、機構進行職
場實習（不包括大陸及港、澳）。

• 新南向學海築夢：選送學生赴新南向國家具發展潛力之
企業、機構進行職場實習（不包括大陸及港、澳）。

• 由薦送學校彙整各計畫主持人所提計畫案統一向教育部
申請。



注意事項—學海築夢、新南向學海築夢（計畫主持人）

• 計畫主持人應於選送生出國實習2星期前，至計畫資訊網
登錄參與國外實習團員基本資料，以透過系統通報各所屬
駐外機構，掌握選送生國外動向及安全，並給予適當協助。

• 計畫主持人應於選送生確定出國研修前，與選送生、共同
主持人、本校簽訂行政契約書，如未簽訂，選送生則無法
領取補助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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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計畫主持人應取得國外實習機構同意薦送學校選送學生赴
該機構實習同意書或合作契約書影本。

• 計畫主持人需為本校專任教師，得聘共同主持人(需為本
校專任或兼任教師)一名。

• 申請書所提擬之計畫主持人、共同主持人、研修國別、學
校或實習單位、選送學生人數研修領域均不得變更。



繼前頁

• 計畫主持人或選送生如需向學校借支，則由計畫主持人或
共同主持人為借支人。

• 計畫主持人需親自與國外實習機構聯繫，不得藉助或委託
仲介公司辦理。

• 計畫主持人需協助選送生辦理國外實習期間之醫療及意外
保險，並應依當地國法令規定申請可於當地國境內從事實
習之簽證及符合當地國境內實習勞動條件，俾確保執行本
計畫案之合法性(部分國家有實習簽證)。



注意事項—學海築夢、新南向學海築夢（甄送學生）

• 選送生應於確定出國研修前，與本校簽訂行政契約書，如
未簽訂，則無法領取補助款。

• 113年之選送生至遲應於114年10月31日以前辦妥出國手續，
並啟程出國研修，屆期未出國者，視為放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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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選送生在國外實習期間未滿30日(赴印尼實習期間未滿25日)，
不得領取本補助款。

• 選送生於赴國外實習期間，應保有薦送學校學籍（未休學），
且在國外不得辦理休學；實習結束後，應向原薦送學校報到。

• 違反上開規定者，已領取者應全數償還，本校將依規定負責
追償已領補助款，並繳還教育部。

• ※ 其他未盡事宜，請依最新年度「教育部鼓勵大專校院選送
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修正規定」為主。



相
關
網
頁

高師大國際事務處（和平校區行政大樓10樓）

http://oia.nknu.edu.tw/

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網站
http://www.studyabroad.moe.gov.tw/

教育部海外留遊學資訊萬花筒

http://studyabroadinfo.moe.gov.tw/

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

http://depart.moe.edu.tw/ED2500/

教育部"外國大學參考名冊" 

https://reurl.cc/vgxgEa



學海系列計畫-小叮嚀

• 計畫不一定通過，在未核定前請勿產生任何費用。

• 學生入境前請務必參考外交部領務局相關入境及簽證規定
(首頁>簽證>國人申請外國簽證>各國暨各地區簽證、旅遊
及消費者保護資訊)

• 簽證不一定通過，請學生先取得簽證後，再進行購買機票。

• 學生心得報告勿呈現個人基本資料(身分證字號、出生年月
日、住址、電話等)。



肆、FAQ



Q1：學海計畫可否不經學校甄選過程而自行
提出申請？

A：不可以。飛颺與惜珠由學生向學校申請、
學校再向教育部申請；築夢與新南向築夢由
計畫主持人向學校申請、學校再向教育部申
請。



Q2：有哪些國外學校開放申請？

A：學生可申請至我校姊妹校研讀進修，
亦可至教育部網頁查詢：外國大學參考名
冊查詢系統（不含大陸、港、澳地區）



教育部"外國大學參考名冊" https://reurl.cc/bnglpX



Q3：已接受「學海飛颺」或「學海惜珠」計
畫補助之學生，可否申請「留學貸款」？

A：選送生可依「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
作業要點」申貸海外研修費、非留學貸款。

註︰海外研修費用之可貸款項目僅限海外學校之
「學雜費」，最高可貸新臺幣44萬元。若交換學校
未收學費者，即無法辦理貸款。

詳情可洽高雄銀行官網查詢。



Q4：學海惜珠有關持「有效低收入戶證明/中低收
入補助證明」（地方行政主管機關開立）意指？

A：所謂「有效低收入戶證明」，係指戶籍所在地之地方行
政主管機構依法開立的證明文件，例如：鄉鎮市區公所，非
一般向里長申請的清寒證明文件。



Q5：本校的預定申請截止日是112/12/31，但
英文檢定成績如晚於申請日期，請問可否先
申請再補送成績？

A：可以，但需在申請書上註明補送檢定成績
日期，最晚不得超過113年2月1日，逾時不候。



Q6：若確定獲補助後，可以變更研究計畫、
國別、研修大學校院嗎？

A：選送生於校內甄選時所提擬赴國外研修之國別、

學校均不得變更。但有正當理由能提出具體書面說

明者，經學校同意後，得轉換其研修國別、研修學

校，以一次為限，且原研修領域仍不得變更，違者

喪失補助資格。



Q7：錄取後一定要馬上出國嗎？

A：配合交換學校申請期程，至遲須於次(115)年10
月底前啟程研修，屆期未出國者，視為放棄。



Q8：我在高師大學分已修畢，出國期間可以
辦理畢業離校嗎？

A：不可以。赴國外研修、實習期間，應保有學校
學籍，不得辦理休、退學，研修結束後，應返回學
校報到。違反者應賠償全部補助款。



Q10：如何撰寫讀書計畫？

A：請先以第一志願的學校來寫（沒有一定的格式）

1.動機：就讀的科系、個人求學的背景、個性、興趣以及申請獎
學金赴國外讀書的動機。

2.興趣與學習：所學的專長以及領域為何?

想到哪一國讀書？除了語言和文化外，想學習的課程為何?

不同的學習環境提供的幫助為何?

3.期許：出國讀書對你可能產生的影響（增進人文、專業領域等
的見聞）、對於將來就業的幫助。



相關資料與申請表請見國際處網頁
https://oia.nknu.edu.tw/

https://oia.nknu.edu.tw/


現場提問



謝謝聆聽

承辦單位：國際事務處國際合作組
承辦人員：黃小姐
校內分機：3960
電子郵件：oia_exchange@mail.nknu.edu.tw

s4793@mail.nknu.edu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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